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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曾拓锦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一件民生实事，
备受市民关注。5月20日，记者从市住建
局（人防办）获悉，我市已于4月23日发布

《邵阳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实施细
则》（以下简称“《细则》”），对市区既有多
层住宅增设电梯的办理流程、资金来源等
进行明确，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地惠民，回
应群众期盼。

推动电梯加装 惠民政策落地
我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实施细则出台,每部电梯市级财政最多可补贴5万元

根据《细则》，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
的设计、施工、安装、监理单位必须具备相
应资质。其中，增设的电梯要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以及相关标准
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并由具备相应资
质的单位制造和安装。电梯安装前要告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入使用前须经湖南
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邵阳分院检
验合格。电梯投入使用前或投入使用后
30 日内，申请业主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申请办理《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和《特
种设备使用标志》。

《细则》明确，增设电梯不得占用市
政道路、公园绿地，不得破坏既有建筑主
体结构，不得危及公共安全，不得占用消
防车道、防火间距、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等。同时，加装电梯用地必须位于既有住
宅小区土地使用权红线范围内。超出该
小区土地使用红线范围的，须经自然资
源和规划部门核定超占部分权属，并在
征得原权属单位同意的基础上补办相关
用地手续。增设电梯应尽量减少对周边
相邻建筑的不利影响，不能增加或变相
增加住宅使用空间。

严把资质关，禁止增加住宅使用空间

《细则》规定，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
所需建设资金及运行使用、维护管理资
金，由同意增设电梯的所有业主承担。具
体承担标准，应根据业主所在楼层等因素
协商，按一定分摊比例共同出资。业主可
在增设电梯竣工验收后，向市物业专项维
修资金管理中心和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申
请提取维修资金和公积金。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竣工验收合格后，
增设电梯实施主体可持《邵阳市既有多层
住宅增设电梯联合备案和竣工验收表》、
房屋权属证明文件等材料一次性向主管

部门申请补贴。大祥区、双清区、北塔区
范围内，经相关单位验收合格后的既有多
层住宅增设电梯项目，每部电梯市级财政
最多可补贴5万元。

为减轻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增设电
梯的申报过程中，不收取报建等行政性相
关费用，依法进行的检验检测费用除外。
涉及管网线迁移所需的费用，由申请人与
管线单位协商承担。同时，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支持各类金融租赁、融资租赁、广告
投放等社会资本参与，共同探索既有多层
住宅增设电梯的方式和途径。

资金分摊，可提取维修资金和公积金

此次发布的《细则》，适用于市城市规
划区范围内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并投入
使用、未设电梯、近期未列入房屋征收范
围或计划、满足安全条件并符合城市规划
要求的既有多层住宅。

增设电梯业主统一意见并签订协
议，是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的首要条
件。增设电梯需经本栋或本单元专有部
分占本栋或本单元建筑物总面积三分
之二以上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业
主同意。在此基础上，业主需签订协议，
协议包括增设电梯设计方案，电梯设备
购置安装、工程建设等费用筹集方案和
分摊方案，电梯运行维修费用资金筹集
和分摊方案以及电梯运行维护保养委
托方案。同时，增设电梯的框架协议和

设计图纸等，需在拟增设电梯单元楼道
口、小区公示栏等位置公示，公示期不
少于15个工作日。

增设电梯申请环节，申请人要按照
《邵阳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办理所需
资料清单》提供资料，向住房所在地的区
住建部门提出申请。按照“一窗受理”原
则，增设电梯申请均在各区政务服务中心
受理，并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市场监管
部门并联备案。

针对此前市区不少住宅已经启动增
设电梯工作的现象，《细则》表明，凡是在

《邵阳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工作的通
知》印发后、《细则》出台前未办理电梯增
设手续的，可向所属区政务服务中心申请
补办相关手续。

业主签订协议，申报“一窗受理”


